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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常見問答集 

一、 獎勵金認定及銜接天數：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1.  如醫院選擇獎勵金 1，並協助個

案完成長照服務媒合，惟個案出

院後，於尚未接受長照服務前，

個案返家後 7日內有下列情形，

則獎勵金認列方式為何： 

(1) 拒絕服務或未使用服務 

(2) 再入院 

(3) 死亡 

(4) 改入住機構 

(5) 移居外縣市(原居住 A縣市，

出院後改至 B縣市居住) 

將以獎勵金2，核實醫院獎勵金800元/

案。 

 

2.  115年地方考評指標「貳、服務」

項下「四、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

務計畫執行情形、(二)個案出院

後銜接長照服務之天數」，如個

案後續沒使長照服務，銜接天數

如何計算？ 

如個案未使用長照服務為序號1問題之5

項因素，可不列入計算。 

3.  承上考評項目，如出備個案簡易

照顧計畫是核定交通接送，但個

案出院後，由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下稱 A單位）到案家執行照

顧計畫擬訂與服務連結(AA01)，

並核定 BA 碼，且個案第一個使

用長照服務項目為 BA 碼，時效

計算要以簡易照顧計畫的交通

接送計算嗎？ 

此考評標準已明訂略以「個案經轄區出備

醫院評估為長照需要等級2級以上，且出

院日前(含出院當日)於照管系統登打，完

成照顧計畫且與照管中心聯繫，使個案於

出院後銜接長照服務…」。故時效係以「出

院前(含出院當日)」之簡易照顧計畫為計

算。 

4.  醫院於個案出院前完成媒合長

照服務，且「照顧服務管理資訊

平臺」已由照顧管理中心派案予

A 單位，惟因個案病況改變，無

(1) 倘個案尚未出院前，醫院已選擇獎勵

金 1，地方政府應輔導轄內醫院，協助

配合民眾需求完成長照服務媒合，不

應改由 A單位重新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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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法如期出院，因應民眾服務需求

異動，改由 A單位重新媒合服務，

此筆獎勵金如何認列？ 

(2) 本部已透過「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

防止 A 單位重新照會獎勵金 1 之長照

服務。 

(3) 若醫院不願意協助變更者，請醫院自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修改路徑

為「獎勵金 2」。 

5.  出備醫院包裹式獎勵金之時效，

採「日曆日」為計算，若個案遇

假日/補假/國定假日出院，怎麼

辦？ 

(1) 銜接天數之定義為「日曆天」 

(2) 考量個案出院時間大部分可事先預

期，醫療團隊亦具備提前啟動出院準

備服務之責任。因此，建議醫療團隊於

確認預計出院日期後，及早與個案及

家屬討論後續返家之照顧安排，並預

先聯繫媒合之長照單位，使銜接流程

不受例假日影響。  

6.  獎勵金報表會在哪個系統呈

現？預計什麼時候使用？ 

刻正規劃於「長照服務費用支付審核系

統」及「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供地方

政府及醫院下載，預計 115年 6月上線。 

二、 媒合長照服務相關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7.  簡易照顧計畫沒有個案需要的

碼別怎麼辦？ 

(1) 本次訂定係參考過往全台出院準備銜

接長照服務最常使用，及評估個案返

家後 1 週內最急迫所需長照服務之碼

別訂定，倘個案有其他碼別需求，A單

位應於個案出院後 3 日內至案家執行

照顧計畫擬訂與服務連結(AA01)，協

助個案媒合其他長照服務。 

(2) 本部將持續蒐集各方意見，後續進行

滾動式修正。 

8.  個案只要 BB 日照服務，其他碼

別服務都不要，無法擬定簡易照

顧計畫，這樣是要讓個案 1966至

社區申請嗎? 

9.  醫院需要計算額度嗎？ (1) 醫院不需要分配額度。 

(2) 如醫院選擇獎勵金 1，執行簡易照顧計

畫及媒合長照服務，其服務次數、進場

時間由「醫院」與 B單位聯繫，A單位

https://ltcpr.mohw.gov.tw/LTCPR/Portal/Module
https://ltcpr.mohw.gov.tw/LTCPR/Portal/Module


115 年 5 月 5 日第 1 版 

3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應於個案出院後 3 日內至案家執行照

顧計畫擬訂與服務連結(AA01)，再重

新協助分配額度。 

10.  如果個案月底出院（例如 1/31），

交通接送額度不夠怎麼辦？ 

如額度不足，仍可使用長照交通接送服

務，差額部分自費。 

11.  醫院完成獎勵金 1，但出院當天，

A 單位到案家執行照顧計畫擬訂

與服務連結(AA01)，此項服務是

否計算為出備醫院簡易照顧計

畫之照會期間服務？AA01 的時

效如何計算？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已設定每日僅

能有一筆計畫生效，假設出備個案之出院

日為 3月 1日，醫院完成簡易照顧計畫，

則該計畫之生效日為 3月 1日，倘 A單位

於個案出院當日(3 月 1 日)到案家執行

AA01，其 AA01將於次日生效(3月 2日)。 

12.  醫院於完成簡易照顧計畫後，協

助安排個案入住機構使用 14 天

GA05喘息服務期間，A單位是否

需於該期間持續追蹤個案？ 

考量服務期間個案已由機構提供短期照

顧，且為利 A單位後續個案管理之妥適銜

接，照顧管理中心得視實務需要，於喘息

服務期間暫不派案予 A單位。俟個案喘息

服務結束前，再行派案由 A單位執行 AA01

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續行後續個案

管理與服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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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具相關問題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13.  出院準備計畫之「計畫生效日」

為「出院日」，且依據輔具核銷之

系統檢核條件，購置日期不得早

於計畫生效日，故輔具只能於出

院當日購買，但是為確保個案順

利返家，家屬通常需要在出院前

3-5 天完成輔具購置，例如：照

顧床、氣墊床或輪椅等，於出院

當日才購買，準備時間不足。 

(1) 本部將針對出院準備個案調整相關系

統之輔具核銷檢核條件，醫院完成長

照需要等級評估並核定輔具後，即可

購置輔具。 

(2) 本部亦同步調整 CC01核銷檢核條件，

於醫院完成長照需要等級評估後，即

可執行 CC01服務。 

(3) 上開相關系統將於 115 年 6 月底前修

正完成，並可回溯適用 115 年 1 月 1

日起完成評估之出備個案。 14.  「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

規劃(下稱 CC01)」特約單位於出

備個案出院前執行輔具評估，但

於「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申

報該次服務紀錄時，服務日期必

須等於或晚於出院日期（即簡易

照顧計畫生效日），始能核銷，會

造成實際服務紀錄與系統登打

資訊不符。 

15.  申請出院準備計畫的醫院欲提

供輔具（E 碼）服務，應依據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長照輔具服務

單位審查表規定辦理，但審查表

之「服務資格」有要求 E碼特約

單位資格，地方政府應該如何審

查？ 

(1) 本部考量長照 3.0 之醫療照顧整合精

神，為有效銜接就醫民眾之長照服務

需求，業於本計畫敘明，醫院可依醫療

器材管理法第 14條第 3項規定成為特

約長照服務單位；依本計畫核定之醫

院，可提供 E 碼服務，服務對象僅限

院內出院準備個案，免與地方政府簽

訂行政契約，惟應依據本部公告之長

照輔具服務單位審查表規定辦理。 

(2) 另依本計畫內容及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4條第 3項規定，醫院為執行業務之

必要，得供應業務相關之醫療器材(輔

具)，並得免請領 E碼特約單位資格要

求之醫療器材販賣業許可執照，爰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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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對醫院申請旨揭計畫提供 E 碼服務

者，免審查長照輔具服務單位審查表

之「服務資格」。 

16.  「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之簡

易照顧計畫沒有上傳輔具評估

報告書的功能，該怎麼確認甲類

輔具評估人員是否完成評估？ 

(1)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應於「照顧服務管

理資訊平臺」登打評估日期，考量該資

訊平臺負荷，本部未要求上傳輔具評

估報告書電子檔，地方政府可採定期

或不定期抽查方式確認。 

(3) 倘地方政府有請甲類輔具評估人員提

供輔具評估報告書檔案之需求，可採

電子郵件寄送，或上傳於簡易照顧計

畫之「上傳支付 Excel及其他附件」。 

17.  跨縣市就醫個案，於出院日在就

醫縣市購買輔具（E碼），於計算

地方衛生機關長期照顧業務考

評指標之「貳、服務」項下「二、

長期照顧輔具服務辦理情形」及

「四、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

畫執行情形」，會列於就醫縣市

或居住地縣市？ 

民眾如有長照服務需求，係洽居住地所在

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申請，且出備個案之 E、

F 碼核銷資料，統一由居住地之地方政府

審核，爰跨縣市就醫民眾，經出院準備銜

接之長照服務，列為居住地縣市之服務

量。 

四、 請領補助費用之期程 

序號 問題 回應說明 

18.  獎勵金須由各醫院分別於當年

度 7 月 31 日提交 1 月-6 月份執

行成果，隔年度 1 月 31 日前提

交 7 月-12 月份執行成果。惟考

量獎勵金又涉及服務紀錄及申

報作業，建議修正繳交期限。 

115-116 年度「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

計畫 」申請作業須知之第 13頁及第 15

頁，醫院獎勵金提供修改為： 

(1) 醫院於當年度 8 月 31 日提交 1 月-

6月份執行成果，隔年度 2月底前提

交 7月-12月份執行成果（含績效獎

勵金）」。 

(2) 地方政府彙整資料後，於當年度 9月

30日前、隔年度 3月 31日前送相關

資料至本部核銷撥款。 

 


